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소

主旨:公告「臺中市一百十五年遊蕩動物收容管理
依據:動物保護法第十四條、公立動物收容處所管理規則第十七條

、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、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十一

條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實施期間:115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或經費用罄為

止。

二、提供本市遊蕩動物中途收容、絕育手術及認養,提升動物福

利,強化動物保護機能。

三、實施對象:本市動物之家收容動物。

四、實施方式:

(一)動物中途收容管理:經本市動物保護防疫處(下稱動保處)

挑選本市動物之家傷病預後良好、幼弱(需哺乳)需安置

照護者或已達可絕育年齡之動物(幼犬幼貓絕育年齡2月

齡以上,體重須達1公斤以上)安排中途收容。

(二)中途收容動物絕育手術及協助辦理動物認養作業:

1、動物挑選:

(1)無從辨識身分之未絕育動物且無飼主辦理領回手續。

(2)飼主不擬續養送交本市動物之家。

(3)中途收容於醫院之動物經獸醫師判定已恢復健康或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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